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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营业税业务问题解答　 　　

一、综合

１．什么是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６日经国务院第

１２次常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经国务
院第３４次常务会议修订后公布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营业税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

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

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２．营业税的特点是什么？营业税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营业税的特点主要有：

（１）征税范围广、税源普遍。
（２）实行多环节、全额课税。
（３）按行业设计税目税率。
（４）营业税是价内税。
营业税条例主要作了以下四个方面修订：

一是调整了纳税地点的表述方式。为了解决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应税劳

务的发生地难以确定的问题，考虑到大多数应税劳务的发生地与机构所在

地是一致的，而且有些应税劳务的纳税地点现行政策已经规定为机构所在

地，将营业税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地点由按劳务发生地原则确定调

整为按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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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删除了转贷业务差额征税的规定。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仅适用

于外汇转贷业务，造成外汇转贷与人民币转贷之间的政策不平衡，因此，删

除了这一规定。

三是考虑到营业税各税目的具体征收范围难以列举全面，删除了营业

税条例所附的税目税率表中征收范围一栏，具体范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规定。

四是与增值税条例衔接，将纳税申报期限从１０日延长至１５日。进一
步明确了对境外纳税人如何确定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发生时间、扣缴地点

和扣缴期限的规定。

３．什么是营业税的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

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

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其中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

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４．如何判定单位纳税人？
要判定一个单位是否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１）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
统称承包人）发生应税行为；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以下统称

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发包人为纳税

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

（２）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铁道部，合资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
人为合资铁路公司，地方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地方铁路管理机构，基建

临管线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基建临管线管理机构。

（３）除上述规定外，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
取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但不包括单位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

登记的内设机构。

５．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偿提供条例规定的劳

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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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条例规定的劳务是指属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

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但单位或者个体工

商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不包括在内。

６．如何确定在中国境内提供营业税应税行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简称境内）提供营业税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

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营业税应税行为），是指：

（１）提供或者接受条例规定劳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
（２）所转让的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的接受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
（３）所转让或者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在境内；
（４）所销售或者出租的不动产在境内。

７．营业税的营业额如何确定？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

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１）纳税人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以其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

为营业额。

（２）纳税人从事旅游业务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替
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费、交通费、旅游景点门票和

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３）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４）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５）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８．营业税的价外费用包括哪些内容？
价外费用，包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

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罚息及其他各

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不包括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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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
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２）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
（３）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９．营业税的税目和税率的规定是什么？

营业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条例所附的《营业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营业税税目税率表

税　　目 税　率

一、交通运输业 ３％

二、建筑业 ３％

三、金融保险业 ５％

四、邮电通信业 ３％

五、文化体育业 ３％

税　　目 税　率

六、娱乐业 ５％～２０％

七、服务业 ５％

八、转让无形资产 ５％

九、销售不动产 ５％

　　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对改革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
３％的税率征收。

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取得的金融保险业
应税收入，按３％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自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起，对公路经营企业收取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
入统一减按３％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
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３％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１０．纳税人兼有不同营业税税目的应税行为，应如何适用
税率？

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的应当缴纳营业税的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

者销售不动产，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统称营业

额）；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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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怎样计算营业税的应纳税额？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

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营业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营业额的，应

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１２．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营业额时如何折合成人
民币？

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营业额的，其营业额的人民币折合率

可以选择营业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１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
当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确定后１年内不得变更。

１３．营业税视同发生应税行为有哪些情形？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发生应税行为：

（１）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２）单位或者个人自己新建（简称自建）建筑物后销售，其所发生的自

建行为；

（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４．核定营业额的情形包括哪些？
核定营业额的情形主要包括：

（１）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
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营业额。

（２）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发生应税行为而无营业额的：
① 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

② 单位或者个人自己新建（以下简称自建）建筑物后销售，其所发生的
自建行为；

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３）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未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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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销售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

① 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
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纳税人兼营应税行为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未分别核算应税

行为的营业额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

应税行为营业额。

１５．如何核定征收营业税？
纳税人有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视同发生应税行为而无营业

额的，按下列顺序确定其营业额：

（１）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价格核定；
（２）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价格核定；
（３）按下列公式核定：
营业额 ＝营业成本或者工程成本 ×（１＋成本利润率）÷（１－营业税

税率）

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１６．什么是混合销售行为？对混合销售行为如何征税？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的，为混合销售

行为。混合销售行为征税规定如下：

（１）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
货物的销售额，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不缴纳营业

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

① 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
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除上述第（１）种情形外，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不缴纳营业税；其

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缴纳营业税。

货物，是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包

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为主，并兼营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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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销售不动产的同时销售货物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行

为。销售不动产的同时销售货物不属混合销售行为。

１８．兼营行为如何征税？
（１）纳税人兼营应税行为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应当分别核算应

税行为的营业额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其应税行为营业额缴纳

营业税，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销售额不缴纳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

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行为营业额。

（２）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的营业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
不动产，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统称营业额）；未

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３）娱乐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的饮食服务及其他各种服务，
均属于娱乐业税目征收范围。

１９．营业税的起征点幅度如何规定？
营业税起征点，是指纳税人营业额合计达到起征点。营业税起征点的

适用范围限于个人。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全国营业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

（１）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２）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营业额１００元。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税务局应当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江苏省营业税起征点规定：

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 ５０００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
（日）１００元。

纳税人营业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起征点

的，免征营业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营业税条例规定全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２０．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包括哪些？
营业税扣缴义务人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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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
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

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２）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

２１．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如何规定的？
（１）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

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

当天。

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取

的款项。

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

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

当天。

（２）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３）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４）纳税人发生《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所称将不动产或者土地
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

权、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当天。

（５）纳税人发生《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所称自建行为的，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销售自建建筑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２２．营业税纳税地点是如何规定的？
营业税纳税地点的主要内容：

（１）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但是，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规定的其他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

（２）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但是，纳税人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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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３）纳税人销售、出租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２３．营业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和申报地点是如何规定的？
营业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其扣缴的税款。

２４．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如何核算营业额？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营业额；

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２５．营业税的纳税期限有何规定？
（１）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５日、１０日、１５日、１个月或者１个季度。

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

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２）纳税人以１个月或者１个季度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１５
日内申报纳税；以５日、１０日或者１５日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５日
内预缴税款，于次月１日起１５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３）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执行。
（４）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

纳税期限为１个季度。

２６．营业税条例规定的减免税包括哪些项目？
营业税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有：

（１）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
绍，殡葬服务；

（２）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
（３）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４）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
（５）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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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６）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
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

门票收入；

（７）境内保险机构为出口货物提供的保险产品。
除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

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２７．什么是合法有效凭证？
合法有效凭证是指：

（１）支付给境内单位或者个人的款项，且该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行为
属于营业税或者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以该单位或者个人开具的发票为合法

有效凭证。

（２）支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政府性基金，以开具的财政票据为合
法有效凭证。

（３）支付给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款项，以该单位或者个人的签收单据
为合法有效凭证，税务机关对签收单据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

机构的确认证明。

（４）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合法有效凭证。

２８．纳税人代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否缴纳
营业税？

根据营业税条例的规定，纳税人以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

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包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

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罚息及其他各

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不包括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

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
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２）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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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２９．纳税人缴纳营业税后发生退款，已缴纳的营业税应如何
处理？

纳税人以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后因发生退款减除营业额的，应当退

还已缴纳营业税税款或者从纳税人以后的应缴纳营业税税额中减除。

二、交通运输业

３０．交通运输业的征税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交通运输业，是指使用运输工具或人力、畜力将货物或旅客送达目的

地，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

交通运输业的征收范围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

输、装卸搬运。

凡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均属交通运输业的征税范围。

（１）陆路运输。陆路运输，是指通过陆路（地上或地下）运送货物或旅
客的运输业务，包括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缆车运输、索道运输及其他陆路

运输。

（２）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是指通过江、河、湖、川等天然、人工水道或
海洋航道运送货物或旅客的运输业务。

打捞，比照水路运输征税。

（３）航空运输。航空运输，是指通过空中航线运送货物或旅客的运输
业务。

通用航空业务、航空地面服务业务，比照航空运输征税。通用航空业

务，是指为专业工作提供飞行服务的业务，如航空摄影、航空测量、航空勘

探、航空护林、航空吊挂飞播、航空降雨等。

航空地面服务业务，是指航空公司、飞机场、民航管理局、航站向在我国

境内航行或在我国境内机场停留的境内外飞机或其他飞行器提供的导航等

劳务性地面服务的业务。

（４）管道运输。管道运输，是指通过管道设施输送气体、液体、固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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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运输业务。

（５）装卸搬运。装卸搬运，是指使用装卸搬运工具或人力、畜力将货物
在运输工具之间、装卸现场之间或运输工具与装卸现场之间进行装卸和搬

运的业务。

３１．与运营业务相关劳务如何征收营业税？
凡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均属交通运输业的征税范围。“与

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是指下列劳务：

（１）通用航空业务；
（２）航空地面服务；
（３）打捞；
（４）理货；
（５）港务局提供的引航、系解缆、停泊、移泊等劳务及引水员交通费、过

闸费、货物港务费；

（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劳务。
除上述规定者外，其他劳务均不属于“交通运输业”税目的征税范围。

３２．铁路运输的纳税人是如何规定的？
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铁道部，合资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

合资铁路公司，地方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地方铁路管理机构，基建临管

线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基建临管线管理机构。

３３．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营业额具体包括哪些？
继续由铁道部集中缴纳的中央铁路运营业务营业税的营业额的具体范

围包括：

（１）旅客票价收入：包括车站发售国铁担当的旅客列车车票收入及国
际联运国内段旅客车票收入（含优质优价收入）。

（２）行李运费收入：包括发送行李运费、变更到站行李运费、国际联运
国内段运费。

（３）包裹运费收入：包括发送包裹运费、变更到站包裹运费、国际联运
国内段运费。

（４）邮运运费收入：包括自备邮政车挂运费，租用行李车和占用行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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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使用费及邮政押运人员乘车费。

（５）货物运费收入：包括整车货物发到运费，运行运费，发送零担货物
运费，发送集装箱货物运费，冷藏车运费，军运后付运费，国际联运国内段运

费，水陆联运铁路段运费，变更到站货物运费，快运费（含快运业务收入），

“京九”分流运费，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特殊运价运费，空车回送费，自备机

车、货车和租用铁路机车挂运费，电力附加费。

（６）客运其他收入：包括到站、列车补收无票旅客车票收入，列车发售
卧铺票收入，乘降所上车旅客车票收入，送票费，退票费，签证费，行李包裹

装卸费、保管费、查询费、搬运费、变更手续费，站车对携带品超重、超限及无

票运货补收的运杂费，到站发现行包品名、重量不符补收的运杂费，运杂费

迟交金，停留费，空驶费，包车租用费，客运票证事故赔款，国际联运中发生

的客运杂费。

（７）货运其他收入：包括货物过秤费、暂存费、变更手续费、分卸作业
费、超载违约金、查询费、验关手续费，货车中转技术作业费、取送车费、使用

费、延期使用费、施封费、制冷费、冷却费、清扫洗刷除污费、篷布使用费、篷

布延期使用费，集装箱使用费、延期使用费、拼箱费、自备箱管理费、守车租

用费，路产专用线租用费，路产房屋、站场、设施出租费，非运用车使用费，特

种货车使用费，隔离车使用费，防风网使用费，铁路码头使用费，合资和地方

铁路、临管铁路货车使用费，自备（租用）货车停放费，押运人乘车费，货运计

划违约金，捏报货物品名违约金，到站补收货物品名、重量不符运费，收回货

主责任垫款，滞留费，空车回送费，机车作业费，运杂费迟交金，进出口货物

声明价格费，货运票证事故赔款，合资和地方铁路、临管铁路相关服务清

算款。

（８）客货运服务收入：包括站台票费，送票费，补票手续费，接取送达
费，携带品暂存费，货物暂存费，有价表格费，签证费，贵宾室使用费，清扫

费，国联集装箱服务费。

（９）铁路运营临管线收入。
（１０）保价收入：包括行包保价收入、货物保价收入。
（１１）铁路建设基金收入。
（１２）铁路关联收入：包括协议运输加价收入、自备车管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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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远洋运输企业从事程租、期租和光租业务如何征收营
业税？

（１）对远洋运输企业从事程租、期租业务取得的收入，按“交通运输业”
税目征收营业税。

程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为租船人完成某一特定航次的运输任务

并收取租赁费的业务。

期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操作人员的船舶承租给他人使用

一定期限，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不论是否经营，均按天向承租方收取租

赁费，发生的固定费用（如人员工资、维修费用等）均由船东负担的业务。

（２）对远洋运输企业从事光租业务取得的收入，按“服务业”税目中的
“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

光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将船舶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他人使用，不配

备操作人员，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只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

３５．航空运输企业从事湿租、干租业务如何征收营业税？
（１）对航空运输企业从事湿租业务取得的收入，按“交通运输业”税目

征收营业税。

湿租业务，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机组人员的飞机承租给他人使

用一定期限，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不论是否经营，均按一定标准向承

租方收取租赁费，发生的固定费用（如人员工资、维修费用等）均由承租方负

担的业务。

（２）对航空运输企业从事干租业务取得的收入，按“服务业”税目中的
“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

干租业务，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飞机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他人使用，不配

备机组人员，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只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

３６．航空运输企业包机业务如何征收营业税？
包机业务，是指航空运输企业与包机公司签订协议，由航空运输企业负

责运送旅客或货物，包机公司负责向旅客或货主收取运营收入，并向航空运

输企业支付固定包机费用的业务。

对航空运输企业从事包机业务向包机公司收取的包机费，按“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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